
“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 2022年预算编制报告

按照《湖州市市级政府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湖政办发

〔2018〕77号）的规定和《湖州市财政局关于编制 2022年市级

预算的通知》（湖财预〔2021〕95号）等文件要求，湖州市商务

局组织编制了 2022年湖州市“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预算方案，

2022年专项资金预算 320万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湖州市“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是根据《湖州市“菜篮子”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湖财企〔2011〕377号）设立；执行期限

从 2012年 1月开始；主管部门为市商务局；主要目标是充分发

挥公益性保障功能，引导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流通企业增加本地

市场“菜篮子”大众商品供应，丰富品种，优化结构，完善农产

品流通条件，加强直供直销体系、市场供应应急保障体系和平

价商店网络体系建设，促进“菜篮子”商品供求平衡、价格稳定、

产销对接顺畅，确保市场“菜篮子”应急供应。

二、安排原则

1、分配依据：坚持“统筹使用，稳价保供，保障公益”原则，

根据“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主要用途和年度预算分配方案，

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联合行文组织项目申报，明确本年度重点

支持方向和申报条件。

2、分配程序：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并网上公示（湖

州商务网站等）并同步联动三区商务部门通知属地相关企业，



农业（流通）龙头企业和品牌农产品企业对照申报条件和内容

（详见将下发的关于组织申报 2022年度市本级“菜篮子”工程

商贸流通项目的通知）组织申报，吴兴、南浔、南太湖新区商

务、财政主管部门受理初审后上报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商

务局、市财政局对申报材料分别进行审核，并组成联合审核验

收小组，赴企业现场检查项目实施情况，再按照择优扶持原则

进行项目筛选，并进行信用查询后，确定项目补助情况（按照

《湖州市本级“菜篮子”工程商贸流通项目操作细则》确定），

并将拟补助情况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请市政府“菜篮

子”工程领导小组审批，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联合下达项目资

金补助文件并网上公布，由市财政局直接拨付项目单位。



3、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说明

（1）“菜篮子”流通设施设备建设项目。鼓励农业（流通）

龙头企业和品牌农产品企业新投资建设配送中心、冷库冷链、

检验检测等设施设备项目，既减少产品损耗，提升产品质量，

保障产品安全，保障市场供应。进一步提高我市“菜篮子”商品

流通效率，冷链标准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2）“菜篮子”商品销售项目。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通过本

地基地或跨区域采购对本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食堂供

应的“菜篮子”商品，或通过直营生鲜超市、直营门店等形式供

应本地终端消费者的“菜篮子”商品。通过供货协议明确双方责

任，既保证了食品安全可追溯，又降低流通费用，降低商品价

格。加强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培育，在已培育省级公益性农产品

市场 11家的基础上，再新增培育省级公益性农产品市场 1家以

上。

（3）“菜篮子”直营门店项目。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在居民

小区通过基地直接或电子商务的形式新投资开设连锁直营门店，

促进便利消费，减少中间批发环节，降低“菜篮子”商品价格，

让老百姓受惠。消费者对“菜篮子”商品便民销售情况满意度接

近 100%。

（4）平价商店考核奖励及新开办项目。农产品平价商店通

过规范农产品平价商品管理，在市场价格明显上涨或异常波动

时期，按政府指令稳价销售，发挥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在价

格相对平稳时期，以不高于市场平均价格销售农产品（每天确

保 15-20个品种蔬菜优惠 15%以上），发挥市场价格导向作用，

真正实现实惠消费、便利消费和安全消费。6家平价商品累计实

现优惠让利超 100万元。

（5）“菜篮子”商品质量追溯及信息化项目。农产品流通企

业通过提高肉类蔬菜等“菜篮子”商品流通的组织化、信息化水

平，对批发、零售等流通节点进行相应的信息化改造，建立完

善的肉类蔬菜追溯管理平台，开展肉类蔬菜等产品质量安全可



追溯管理。重点流通企业商品质量追溯及信息化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

（6）“菜篮子”市场应急保供项目。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在

雨雪冰冻、汛期台风等应急期间，根据政府指令，通过完善“菜
篮子”产品应急储备、采取商品调运等措施，统筹产销平衡，引

导和平抑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稳定，确保市场应急供给。

三、2021年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本年度市本级“菜篮子”工程商贸流通专项补助资金预算累

计 320万元，本年度实际使用 320万元，节余 0万元，预算执

行率为 100%。市本级鲜绿多等 6家“菜篮子”重点流通企业本

年度成功争取到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农商互联农产品供应链资

金合计 963万元，中央服务业专项支持内容与“菜篮子”专项

流通设施设备、直营门店、商品质量追溯及信息化高度重合，

且中央服务业专项补助力度高于“菜篮子”专项，导致本年度

“菜篮子”专项以上项目实际执行偏少或取消。

本年度实际安排的主要项目：

1. “菜篮子”流通设施设备建设项目。按投资额的 8%予以补

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40 万元。本年度 2 个项目累计补助金额

28.96万元，占年度预算资金的 9.1%。

2.“菜篮子”商品销售项目。按销售额的 2%予以补助，最高

补助不超过 35 万元。本年度 17 个“菜篮子”销售项目累计补助

金额 267.04万元，占年度预算资金的 83.4%。

3. 平价商店考核奖励及开办补贴项目。根据《湖州市农产



品平价商店考核暂行办法》（湖发改商价〔2013〕388号）文件

要求，评定等次优秀的补助 6万元/家；良好的补助 4万元/家；

合格的补助 2 万元/家。本年度 6 家平价商店考核补助累计 24
万元，占年度预算资金的 7.5%。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对“菜篮子”工程商贸流通领域政策引导扶持，市本级

大部分学校、机关食堂的“菜篮子”商品基本实现配送直供，同

品质蔬菜供应单位食堂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10-20%，进一步加

快了“菜篮子”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点到点直销模式的发展，在

保证产品安全可追溯同时，又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流通成

本，降低产品价格，发挥了政府“菜篮子”民生保障公益性作用。

通过与“菜篮子”流通相配套的配送中心及冷链冷库等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了流通企业设施设备的更新升级，进一步提升完善保

鲜冷藏配送等技术，不断扩大农产品流通规模，为下一步推动

农产品流通线上线下资源对接和深度融合，促进农产品流通方

式变革等“农商互联”工作打下了基础。2021 年，6 家平价商店

预计累计优惠让利超 150万元。通过实施“菜篮子”工程，累计

培育了 11家省级公益性农产品市场，数量列全省首位。浙北供

应链等 8 家企业获 2021 年中央服务业发展农商互联专项资金

1797万元，企业数和资金数均列全省第四。积极组织重点农产

品流通企业作为采购商代表参加了2021长三角地区农产品产销

对接洽谈会等各类产销对接会。

四、2022年主要项目说明



2022年度市本级“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预算数为 320万
元，与上年持平，并当年度统筹使用，申报期期限为 2021年 7
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具体项目：

（一）经常性项目

1、安排用于“菜篮子”新建设施设备建设项目（或方向）资

金 50万元，与上年持平，占年度预算资金 15.6%。重点支持农

产品流通龙头企业新投资建设与门店和菜篮子商品销售项目相

配套的配送中心、冷链冷库、流通加工等设施设备项目（不含

土地投入）。本年度已储备项目 11个。

2、安排用于“菜篮子”商品销售项目（或方向）资金 150万
元，与上年持平，占年度预算资金 46.8%。重点支持农产品流

通龙头企业向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单位销售“菜篮子”商品，

或通过直营生鲜超市、直营门店（包括直营专柜、直营摊位）

等形式供应本地终端消费者的“菜篮子”商品（不含粮油、调味

品、水果等销售收入）。本年度已储备项目 22个。

3、安排用于“菜篮子”直营生鲜超市门店项目（或方向）资

金 30 万元，与上年持平，占年度预算资金 9.4%。重点支持农

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在市区农贸市场和居民小区新投资开设连锁

直营超市（门店），减少中间批发环节，降低“菜篮子”商品价格，

让老百姓受惠。本年度已储备项目 2个。

4、安排用于平价商店考核奖励及新开办项目（或方向）资

金 30 万元，与上年持平，占年度预算资金 9.4%。重点支持平

价商店经营管理、价格管理以及质量安全管理，进一步发挥平

价商店公益性作用，每天确保 15-20个品种蔬菜优惠 15%以上，



保障菜篮子商品消费安全、价格惠民。本年度已储备项目 6个。

5、安排“菜篮子”商品质量追溯及信息化项目（或方向）资

金 30万元，与上年持平，占年度预算资金 9.4%。重点支持农

产品流通企业通过提高肉类蔬菜等“菜篮子”商品流通的组织化、

信息化水平，对批发、零售等流通节点进行相应的信息化改造，

建立完善的肉类蔬菜追溯管理平台，开展肉类蔬菜等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管理。本年度已储备项目 3个。

6、安排用于“菜篮子”市场应急保供项目（或方向）资金 30
万元，与上年持平，占年度预算资金 9.4%。重点支持农产品流

通龙头企业在雨雪冰冻、汛期台风等应急期间商品调运、市场

应急保供投入，维护市场稳定，确保市场应急供给。本年度已

储备项目 2个。

小计：经常性项目资金共 320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合计

2022年专项资金预算 320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附表:湖州市“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 2022年预算表



附表：

湖州市“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 2022 年预算表

专项资
金名称 湖州市“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湖州市商务局 2022年预算额度 320万元

政策
依据

1.《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湖政办发〔2011〕149号）；
2.《湖州市“菜篮子”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湖财企〔2011〕377号）；
3.《湖州市商务局 湖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湖州市本级“菜篮子”工程商贸流通项目操作细则>的通知》（湖商务联发〔2019〕
141号）；
4.《湖州市农产品平价商店考核暂行办法》（湖发改商价〔2013〕388号）。

分配
依据

1.坚持“统筹使用，稳价保供，保障公益”原则，根据“菜篮子”政府性专项资金主要用途和年度预算分配方案，市商务局和
市财政局联合行文组织项目申报，明确本年度重点支持方向和申报条件。
2.按照《湖州市商务局 湖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湖州市本级“菜篮子”工程商贸流通项目操作细则>的通知》（湖商务联发
〔2019〕141号）标准确定“菜篮子”设施设备、商品销售、直营门店、应急保供等具体补助；
3.平价商店考核及开办项目按照《湖州市农产品平价商店考核暂行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确定。

绩效
目标

1.引导生产基地和流通企业增加对本地市场大众“菜篮子”品种的供应。
2.促进“菜篮子”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点到点直销模式的发展。
3.在保证产品安全可追溯同时，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稳定产品价格，发挥政府“菜篮子”民生保障公益性作用。
4.培育省级公益性农产品市场 11家的基础，再新增培育省级公益性农产品市场 1家以上。
5. 6家平价商品累计实现优惠让利超 100万元。

绩效
指标

1.“菜篮子”新建设施设备建设项目。鼓励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新投资建设与门店和菜篮子商品销售项目相配套的冷链、配
送中心及农残检测等设施设备建设项目，减少产品损耗，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产品安全，实行余缺储备调剂，保障市场供
应，储备项目 11个。
2.“菜篮子”商品销售项目。鼓励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向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单位销售“菜篮子”商品，通过供货协议明确
双方责任，既保证食品安全可追溯，又以基地等直销的形式，降低流通费用，降低商品价格，储备项目 22个。
3.“菜篮子”直营生鲜超市门店项目。鼓励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在市区农贸市场和居民小区新投资开设连锁直营超市（门店
或摊位），减少中间批发环节，降低“菜篮子”商品价格，让老百姓受惠，储备项目 2个。
4.平价商店考核奖励及新开办项目。由市发改（物价）、商务、财政、农业等部门通过考核奖励及新开办认定，加强对平
价商店经营管理、销售价格以及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每天确保 15-20个品种蔬菜优惠 15%以上，保障菜篮子商品消费安全、
价格惠民，储备项目 6个。



5.“菜篮子”商品质量追溯及信息化项目。鼓励农产品流通企业通过提高肉类蔬菜等“菜篮子”商品流通的组织化、信息化水
平，对批发、零售等流通节点进行相应的信息化改造，建立完善的肉类蔬菜追溯管理平台，开展肉类蔬菜等产品质量安全
可追溯管理，储备项目 3个。
6.“菜篮子”市场应急保供项目。保障雨雪冰冻、汛期台风等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市场应急供应保障，储备项目 2个。

备注


